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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2024年潜江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

专项资金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，各有关单位和个人：

为强化创新主体培育，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，根据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潜江市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2024年潜江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：专项资金）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和申报项目
（一）申报对象
常住户口所在地在本市行政区域的自然人、登记或注册地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法人及非法人组织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
申报项目必须符合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潜江市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：《措施》）的相关条件和奖补标准。

PCT国际发明专利授权补贴项目:符合《措施》第1项；

商标布局奖励项目：符合《措施》第2项；

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奖励项目：符合《措施》第4项；

研发费用补贴项目：符合《措施》第7项；

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补贴项目：符合《措施》第9或10项；

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补贴项目：符合《措施》第11项；

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贯标认证补贴项目：符合《措施》第13项；

仲裁或诉讼维权资金援助项目：符合《措施》第15项；

驰名商标认定补贴项目：符合《措施》第16项；

服务机构代理奖励项目:符合《措施》第19项。

二、申报材料要求

申报专项资金，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人签署的潜江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专项资金申报表；

（二）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（三）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（四）申报项目的相关证明材料（具体要求见附件2）；

（五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；

申报材料使用A4纸，按以上顺序简单装订即可，无需制作封面、胶粘装订。

申报材料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提交原件；要求提交复印件的，在复印件上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由申请人或经办人签字（盖章）。

申报材料中涉及申请人签字的，自然人由本人签字；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公章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申请人于2024年9月20日前向所在地市场监管所提交申报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；

（二）材料核验。各市场监管所负责对申报材料的复印件与原件进行核对，对申报材料中表格所列进行核查；核验无误的，签署核验意见，原件返还申请人，并将申报材料报市局知识产权保护科；

（三）审核公示。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经局党组会研究、公示，确定奖补对象及金额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申请人应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，专款专用，确保专项资金用于知识产权工作。同时应积极主动接受市市场监管局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，以及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等部门的监督审计。
（二）申请人应如实提供申报材料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追回已发放的专项资金，并取消后三年申报专项资金的资格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申请人的同一事项在其他单位或部门已享受奖补政策的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（四）市市场监管局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交相关说明材料，拒不提交的，停止受理或审批其专项资金申请。

五、申报咨询

联系人：李青、许军，联系电话：0728-6255205。

附件：1.潜江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专项资金申报表

2.申报项目相关证明材料

3.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潜江市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
潜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4年8月30日

附件1：

潜江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专项资金申报表

	申请人类型
	(企业   (高校院所

(个人   (其他组织
	社会信用代码

或身份证号码
	

	申请人名称
	

	申请人地址
	
	邮箱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经 办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开户银行
	

	银行帐号
	

	专项资金

申报金额

备注：申报项目必须符合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潜江市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相关条件和标准。
	奖补项目
	申报金额（元）

	
	1.PCT国际发明专利授权补贴
	

	
	2.商标布局奖励
	

	
	3.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奖励
	

	
	4.研发费用补贴
	

	
	5.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补贴
	

	
	6.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补贴
	

	
	7.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贯标补贴
	

	
	8.知识产权维权援助
	

	
	9.驰名商标认定补贴
	

	
	10.服务机构代理奖励
	

	
	合计
	

	申

请

人

声

明
	我（单位）郑重承诺：

已充分了解潜江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专项资金的申报条件、程序和要求，保证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，并愿承担因虚报材料或重复申报引起的一切后果。

申请人(签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申

请

材

料

核

验


	市场监管所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初

审

意

见
	审核人员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审

核

意

见
	负责人签名：
年    月    日



制表：潜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附件2

申报项目相关证明材料

PCT国际发明专利授权补贴证明材料

1.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PCT国际申请的有关通知复印件；

2.发明专利申请国家出具的发明专利授权证书复印件。

商标布局奖励证明材料

1.新增国内注册商标明细表（包括序号、商标注册号、商标名称、类别和注册日期等内容）；

2.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的有关通知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颁发的《国际注册证》以及注册国出具的商标注册证明材料及翻译文本复印件。

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奖励证明材料

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复印件。

研发费用补贴证明材料

1.新增有效发明专利明细表（包括序号、专利号、专利名称、授权入库日等内容）；

2.近两年研发费用的财务证明复印件。

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补贴证明材料

1.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知识产权质押登记证明材料复印件（专利权质押的提供《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》，商标权质押的提供《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》）；

2.已全部偿还贷款本金和实际支出利息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；申请担保费补贴的，还需提供实际支出担保费的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补贴证明材料

1.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转让、许可的公告或备案证明材料复印件（专利转让的提供著录项目变更《手续合格通知书》、专利许可的提供《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》）；

2.促成专利转让、许可等受让或作价入股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包括转让、许可合同或经备案的公司章程等）；

3.承接专利交易实际到账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包括银行进出账凭证、发票或验资报告等）。

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贯标认证补贴证明材料

1.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》《监督审核合格通知书》复印件；

2.首个认证周期实际支出费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包括认证合同、付款凭证和发票等）。

仲裁或诉讼维权援助证明材料

1.生效的仲裁裁决书、民事判决书、调解协议等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
2.受案费、律师费、鉴定费和公证费等案件实际支出费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包括合同、付款凭证和发票等）。

驰名商标认定补贴证明材料

予以驰名商标扩大保护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文件或法院的法律文书等）。

服务机构代理奖励证明材料

1.代理发明专利授权明细表（包括序号、专利号、专利名称、第一专利权人、专利权人地址和授权入库日等内容）；

2.代理商标注册明细表（包括序号、商标注册号、商标名称、类别、注册人、注册人地址和注册日期等内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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